
证券代码：00080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北京文化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16 

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转让子公司龙泉宾馆 100%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

公开挂牌转让等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龙泉宾馆”）100%股权； 

2、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，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

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【国融兴华评报字 2016 第 020213 号】，北

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价值 58,084.93 万元。北京国融兴华

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，有关评估报

告的具体情况请查看同日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评估报告书》和《评估

说明》； 

3、本次转让暂无法确定交易对象，暂不构成关联交易，若最终

构成关联交易，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披露要求披露； 

4、本次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，暂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若最终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公司

将按照重大资产重组披露要求披露； 

5、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； 



6、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公司 2016 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具体影

响金额以经审计的会计报表披露数为准。本次交易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公司管

理层转让龙泉宾馆 100%股权》。公司拟授予管理层通过包括但不限于

公开挂牌、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龙泉宾馆 100%股权，股

权转让价格不得低于 35,000 万元。优先以挂牌转让的方式，首次挂

牌价格不低于其评估值。 

公司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42,274.57 万元，净资产为

101,085.65 万元，净利润为 2,122.46 万元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

本次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

事项暂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暂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本次转让优先采取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，交易

受让方尚未确定，如挂牌转让没有成交，公司将采取协议转让等方式

进行。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，及时披露交易对方情况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北京市门头沟区水闸北路 21 号 

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邓勇 

4、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人民币 

5、成立日期：1986 年 3月 17 日 

6、营业期限：1986 年 3月 17 日至 2031年 3 月 16 日止 

7、经营范围：出租客房；中西餐厅、风味餐厅、重庆火锅餐厅、

酒吧、咖啡厅、美容美发、歌舞厅、健身房、洗浴、按摩（异性按摩

除外）、洗衣房、室内游泳池、棋牌室、茶室、三轮车服务；向接受

本公司服务的客人零售国内版图书；电子游艺；销售食品；销售烟草；

保龄球；网球馆；羽毛球；乒乓球；台球；向接受本公司服务的客人

零售工艺美术品、日用百货；会议服务；计算机技术培训。（企业依

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销售食品、零售烟草以及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

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8、财务情况：龙泉宾馆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和经营业绩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财务指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年 4月 30日 

总资产（元） 287,438,232.81 415,651,665.94 304,724,999.84 243,154,369.97 

总负债（元） 117,195,366.74 254,922,922.86 98,433,323.37 34,116,131.75 

净资产（元） 170,242,866.07 160,728,743.08 206,291,676.47 209,038,238.22 

经营业绩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4 月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77,258,500.45 58,741,629.84 54,921,678.07 15,956,992.11 

利润总额（元） 109,855.66 -9,573,346.65 31,098,913.96 -10,020,105.84 

净利润（元） 94,686.75 -9,576,594.14 26,526,866.87 -10,020,498.83 

9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龙泉宾馆 100%股权。 

（二）评估情况 

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



100%股权所涉及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。 

评估结论：截止评估基准日2016年4月30日，在持续经营条件下，

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24,315.43万元，总

负债账面价值3,411.61万元，净资产账面价值20,903.82万元。经资

产基础法评估，北京龙泉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价值61,496.54万

元，增值37,181.11万元，增值率152.91%；总负债评估价值3,411.61

万元，无增减；净资产评估价值58,084.93万元，增值37,181.11万元，

增值率177.87%（有关评估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看同日巨潮资讯网披

露的《评估报告书》和《评估说明》）。 

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A B C=B-A D=C/A×100% 

流动资产 9,041.61 9,043.56 1.95 0.02 

非流动资产 15,273.82 52,452.98 37,179.16 243.42 

其中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.00 17.30 -2.70 -13.50 

长期股权投资 40.00 36.69 -0.31 -0.78 

固定资产 14,076.77 10,620.80 -3,455.97 -24.55 

在建工程 105.31 105.31 - - 

无形资产 523.94 41,458.59 40,934.65 7,812.85 

长期待摊费用 507.80 211.29 -296.51 -58.39 

递延所得税资产 - - - 
 

其他非流动资产 
    

资产总计 24,315.43 61,496.54 37,181.11 152.91 

流动负债 3,251.37 3,251.37 - - 

非流动负债 160.24 160.24 0.00 0.00 

负债总计 3,411.61 3,411.61 0.00 0.00 

净 资 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20,903.82 58,084.93 37,181.11 177.87 

（三）本公司不存在为龙泉宾馆提供担保及委托龙泉宾馆理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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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不存在龙泉宾馆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转让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

履行挂牌程序，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价。最终成交金额、支付方

式和过户时间等协议主要内容暂时无法确定。 

六、涉及转让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。 

七、转让龙泉宾馆 100%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

为了优化资产结构，提高管理效率，节约成本费用，同时考虑到

公司目前正在向影视文化行业转型，公司拟转让龙泉宾馆 100%股权。

本次公司转让龙泉宾馆 100%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，

转让完成后，龙泉宾馆将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。 

八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将优先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采取公开挂

牌交易的方式转让龙泉宾馆 100%股权，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其评估

值。如挂牌转让没有成交，公司将采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，股权转

让价格不得低于 35,000 万元。 

上述交易过程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交易客观公允，维护了上市

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龙泉宾

馆 100%股权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评估报告和评估说明。 

 

 

 

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 




